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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填报单位（盖章）：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李云妹28681347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量)

或

“双随机”抽查对象（

含总数及比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

检查（如是，需写

明牵头部门和配合

部门）

备注

1

在建工程
项目农民
工工资制
度落实情

况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七条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项目停工，并
处5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二）建设单位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
（三）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拒不提供
或者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同、农民工工资专用
账户有关资料。

全市所有在建工程项
目全覆盖

1.检查建设单位是否依法提供工
程款支付担保；
2.检查建设单位是否按约定及时
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
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
3.检查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
单位工程施工合同、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有关资料；
4.检查施工总承包单位是否足额
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3月下旬开始 现场检查
每个在建工
程项目检查1

次

市工伤保
险服务中

心
否

一般
检查

2

对专业技
术人员继
续教育机
构的行政

检查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令第
25号）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负责对本地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工作进行综合管理和组织实施。第十九条：
继续教育机构应当认真实施继续教育教学计划
，向社会公开继续教育的范围、内容、收费项
目及标准等情况，建立教学档案，根据考试考
核结果如实出具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
证明。第二十九条：继续教育机构违反本规定
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或者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机构

充分运用随机抽查、定期质量评
估的方式，通过现场观摩、查阅
资料等具体形式，有效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筛查等信息技术手段
，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机构
的继续教育培训实施监管。

2025年6月底前

现场检查
、非现场
检查相结
合

每个继续教
育机构检查1
次

局专业技
术人员管
理科、县
级承担专
业技术人
员管理职
能的机构

否

3
对职称评
审监管的
行政检查

《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社部令第40号
）第三十四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
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职称评审工作的监督
检查。被检查的单位、相关机构和个人应当如
实提供与职称评审有关的资料，不得拒绝检查
或者谎报、瞒报。
《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第四条：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负责制定职称评审监管政策，加强
全国职称评审综合监管，对核准备案的高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进行监管。地方各级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管理权限会同行业（
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职称评审监管。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直接组建职称评审委员会
的，由上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监管；
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组建职称评审委员会的，由
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上级行业主管
部门负责监管。

职称评审委员会组建
单位、职称申报人所
在单位

充分运用随机抽查、定期巡查的
方式，通过现场观摩、查阅资料
等具体形式，有效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筛查等信息技术手段，围
绕职称评审领域反映突出、易发
多发的问题，对职称评审全过程
实施监管。

2025年12月底前

现场检查
、非现场
检查相结
合

每个申报单
位、相关机
构和个人检
查1次

局专业技
术人员管
理科、县
级承担专
业技术人
员管理职
能的机构

否

填写说明：
1.检查事项、实施依据、承办机构栏应与本单位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保持一致。其中，“实施依据”栏需列明以下内容：①法律法规规章名称（含规章令号）；②具体条、款、项
、目；③引用相关条文原文。
2.根据投诉举报、转（交）办、数据监控等实施的触发式行政检查，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执行，不列入本计划。
3.“检查方式”栏主要包括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三种，各单位在该栏目中可结合本单位实际细化具体检查手段等表述。
4.第四栏中“具体检查对象”应列明具体检查对象名单，或者精准描述检查对象具体范围；“备注”栏，需明确本项检查是否属“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或一般
检查等情形。
5.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本表应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同意备案后，由制定机关15日内协调本级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
6.各单位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沟通一致后，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在表格栏目外适当增加栏目。


